
教育部補助及推動產學攜手合作實施計畫要點 

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三、辦理原則及運作方式： 

（一）辦理原則： 

1.結合高級中等學校、技專校院與產業合作培養技術人才，並得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

列為合作機關。 

2.學制規劃及銜接具彈性，技專校院以進修學制為原則。 

3.學制規劃及銜接具彈性。 

4.技專校院以列入招生名額總量方式辦理。 

5.技專校院每系（科）以核定一計畫（班），每校以核定六計畫（班）為原則。 

6.高級中等學校申辦產學攜手合作專班（以下簡稱專班）以學校主管機關核定班級為限；高級中

等學校之進修學校，除採四合一模式申請並經有關機關核准者外，不得申辦專班。 

7.技專校院非專班學生如有參與意願，亦可參與專班學習。 

（二）運作方式： 

1.三合一模式（高級中等學校加技專校院加合作廠商）： 

(1)發展三加二（高級中等學校加二專）、三加二加二（高級中等學校加二專加二技）或三加

四(高級中等學校加四技）或五加二（五專加二技）縱向彈性銜接學制。 

(2)高級中等學校開辦專班，課程應完整規劃，且學校應事先訂定相關遴選成班之規定。 

2.四合一模式（高級中等學校加技專校院加合作廠商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 

(1)高級中等學校結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整合之教育合作模式，兼顧學校課程、職

業訓練及就業。 

(2)高級中等學校開辦專班模式，以建教合作輪調式、階梯式及實習式為原則。各專班課程應

完整規劃，且學校應事先訂定相關遴選成班之規定。 

(3)高級中等學校開辦實習式專班者，每學期實習期間不得少於六星期。 

四、申辦領域：申辦學校應具備下列產業之相關類科： 

(一)以特殊類科、嚴重缺工產業為優先，並鼓勵開辦政府提倡之新興產業。 

(二)除前款規定外，本部得依產業界實際需求增列辦理類科；其中政府機關訂有人才培育機制之相關

類科，應列入招生名額總量內辦理。 

七、審查基準： 



(一)計畫目標及教育政策配合度。 

(二)計畫內容完整性及可行性： 

1.學校與合作廠商應建置完整之職場實習機制。 

2.學校與合作廠商應擬具學生於合作廠商之定期崗位輪調機制。 

3.學校與合作廠商應擬具定型化訓練契約。 

4.合作廠商應明定學生身分別（高級中等學校以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 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

法之建教生辦理為原則；技專校院以勞動基準法之正式員工或技術生辦理）與給予合理之生

活津貼或待遇。 

(三)高級中等學校端與技專校院端科系之契合度及課程規劃之一致性。 

(四)合作廠商與專班性質之關連性及配合度。 

(五)計畫預期效益影響程度。 

(六)歷年開辦本計畫相關專班之成效。 

八、經費補助、核撥及核銷： 

(一)經費補助原則： 

1.每一核定計畫案經費補助方式，採高級中等學校及技專校院開班之第一學年補助新臺幣三十

萬元；一百零六學年度後核定計畫案，技專校院開設嚴重缺工產業班別，第一學年補助新臺

幣五十萬元。一百零二學年度以前核定計畫，於技專校院開班第一學年補助新臺幣五十萬元。 

2.各校應編列配合款，高級中等學校應依本部與所屬機關（構）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

型補助款處理原則規定，按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編列相對配合款。直轄市、

縣（市）政府財力分級屬第一級者，相對配合款至少百分之二十；第二級者，相對配合款至

少百分之十五；其餘第三級至五級者，相對配合款至少百分之十；技專校院應編列至少百分

之十之配合款，但專班屬辦理成效良好者，經本部同意，得免提列配合款。 

3.本部得於計畫核定後，各校正式開班辦理前，依申辦計畫實際需求酌予調整補助經費。 

4.計畫案經費補助項目得包括教師鐘點費、出席費、交通費、稿費、誤餐費、印刷費、實作材

料費、雜支及所需之設備費等。 

5.計畫案經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經費補助之學校，不予補助。 

6.技專校院每年得補助家庭年所得未逾新臺幣七十萬元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就讀技專

校院具有學籍者（不包括七年一貫學制前三年或五專前三年），於修業年限內之學生新臺幣

四萬元，其助學金額由本部補助。 

(二)經費核撥及核銷： 

1.各校於計畫核定後，由本部撥付核定之補助經費。 

2.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核結。 


